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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2007-036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2007 年 12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11 名，实际出席董事 11 名。

公司监事长、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

训管理办法》 

为规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强化诚信意识，加强对公司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管理，审议通过《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的管理，

进一步明确操作程序，规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行为，审议通过《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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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组建成都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发展，为进一步整合公司的研发资源，同意本公司与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投公司”）在成都共

同出资组建“成都长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成都科技）。成

都科技拟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 4,5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99%，创投公司现金出资 5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1%。成都

科技将建设及经营成都研发大楼，搭建地区性开放式科研平台，进一步加强公司

研发力量建设和整合公司研发资源。 

成都科技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区，经营范围为：

视频产品、视听产品、空调产品、电源产品、网络产品、激光读写产品、摄录一

体机、机械产品、数码相机、新型平板显示器、通讯产品、计算机产品及软件的

技术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的维修；国家政策允

许的投资业务。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成都科技组建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组建四川虹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在显示技术方面核心技术能

力，公司决定发展 OLED（有机电致发光显示器）产业，打造新一代显示器件。

同意本公司与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高新投资）共同出资

组建“四川虹视显示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下简称：虹视公司）。虹视公司

拟注册资本 6亿元人民币，本公司出资 3.6 亿元人民币，占虹视公司注册资本的

60%，其中本公司以现金出资 2.7 亿元，以固定资产出资 0.9 亿元；成都高新投

资以现金出资 2.4 亿元人民币，占虹视公司注册资本的 40%。 

虹视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营范围：有机

电致发光显示器件及其模组、头戴式显示器及移动式显示器、电子产品的研发、

制造、销售及服务。 

OLED（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中文名称为“有机电致发光显

示 器 ”， 又 称 有 机 发 光 二 极 管 或 有 机 电 激 发 光 显 示 器 （ 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ce，OEL），是一种在电场驱动下，通过载流子注入和复合导

致有机材料发光的显示器件。OLED 是继 CRT(第一代)，LCD、PDP（第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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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第三代显示技术，代表目前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被业内称为“梦幻显示器”。

本次组建虹视公司的合作伙伴成都高新投资是成都市高新区政府控制的全资子

公司，成都高新投资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负责办理本次虹视公司组建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1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冯冠平先生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反对的理由为：“本项目缺

少详细的市场、技术、成本及国内外竞争对手的比较分析。在这些材料补充之前，

本人暂时否决这一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保证办理自身融资业务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银行融资效率和降低融资成本，

同意公司以包括但不限于银行承兑票据、银行保函等为保证向银行申请办理包括

但不限于贷款、贸易融资等公司银行融资业务，公司以资产作保证获得的融资总

额度不超过公司 2006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5%，且绝对金额合计人民币不超过 13

亿元。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有关规定和程序在总额度内办理上述资产保证银行

融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